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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第十一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決議公告

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於2026年5月20

日以通訊表決方式召開第十一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會議」或「本次
會議」），會議通知已於 2026年5月15日以書面形式發出。本次會議的召開
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和《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關規定。會議審議並一致通過了以下決議：

一 . 同意關於2025年公司董事薪酬的議案

在公司領取薪酬的相關董事迴避了對本議案的表決。本議案已經公
司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審議通過。本議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會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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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同意關於2026年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薪酬方案的議案

1. 2026年公司董事薪酬方案

基於謹慎性原則，全體董事迴避了對 2026年公司董事薪酬方案
的表決，直接提請公司股東會審議。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
全體委員迴避了對本方案的表決。本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東會
審議。

2. 2026年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薪酬方案

同意2026年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薪酬方案。在公司擔任高級管理
人員的相關董事迴避了對本方案的表決。本方案已經董事會薪
酬與考核委員會審議通過。

詳見同日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披露的《華能國際
電力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薪酬方案》。

三 . 同意關於制定《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級管理人
員薪酬管理制度》的議案

本議案已經公司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審議通過。本議案尚需提
交公司股東會審議。

詳見同日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www.sse.com.cn)披露的《華能國際
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薪酬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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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同意關於取消公司 2026年第一次臨時股東會的議案

結合實際情況和公司的整體工作安排，取消2026年第一次臨時股東會，
將擬提交該次臨時股東會審議的《關於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可續
期委託貸款的議案》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東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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